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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9日讯（记者
张阿凤） 9日下午，济

南市依法整治违法违章建
设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期拆
违拆临工作讲评暨第二期
专项部署会，深入推进拆
违拆临工作。市依法整治
违法违章建设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吕灿华表示，一
期288处违法建设和636处
违法户外广告的拆除任务
已全部完成，各区必须在2
月20日前上报第二期拆除
任务台账。

吕灿华首先通报了全
市第一期拆违拆临任务完
成情况。他指出，拆违拆临
第一期拆除任务台账公布
后，各区县推进迅速，成效
显著，全面拆除了第一期
台账确定的288处违法建设
和636处违法户外广告，第
一阶段任务圆满完成。

对第二期拆违拆临任
务，吕灿华称，目标是要全
面拆除涉“公”以及主次
干道两侧、重点场所周边
的违建。各县区要做好调
查摸底工作，必须在2月20
日前上报第二期拆除任务
台账。

吕灿华称，二期拆违
拆临工作要把握好四个方
面：一是要用扩大的思路
来理解主次干道两侧和重
要场所周边的概念，原则
上主次干道两侧和重点场
所周边视野范围内的违法
建设都要拆；二是违法建
设要以现在的用途为准，
凡是不作为公益使用而变
为经营使用的都要拆；三
是高架桥两侧楼顶影响观

瞻的简易房、彩板房都要
拆；四是主次干道两侧遗
留下的临时用房，现在对
外经营的都要拆。

济南市政府相关领导
出席会议并表示，拆违拆
临要一把尺子量到底，做
到公平正义。必须无条件
落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
办公厅《关于全面拆除违
法建设的通知》的精神，将
拆违拆临工作推向深入。

本报2月9日讯（记者 张阿
凤） 9日下午，济南市依法整治违
法违章建设领导小组下发通告，要
求涉“公”单位和个人要在规定期
限内报告违法建设情况有关事项。
记者了解到，凡是符合12类情形
的，均属于报告范围，上报时间为
本月15日以前。对不按时、不如实
申报或隐瞒不报的，将严格按照有
关规定进行处理；构成违纪违法
的，及时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什么是涉“公”单位和个人？通
告中规定，涉“公”单位主要包括：
各级党政机关，人大和政协机关，
审判、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
位以及国有(控股)企业等部门（单
位）。涉“公”个人主要包括：各级干
部，中共党员，国家公职人员，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

什么情形要报告？根据通告规
定，12类违建范围内均属于报告范
围。具体包括：

（一）擅自占用规划确定的道
路、广场、公园、绿地、河湖水面、轨
道交通、公交场站、供电设施、燃气
设施、供热设施、给水排水设施、公
共服务设施等用地的违法建设。

（二）违反建筑间距、建筑退让
等技术规范、标准或者规划条件确
定的强制性内容的违法建设。

（三）擅自占用物业管理区域
内道路、绿地或者其他场地的违法
建设。

（四）在建筑物顶部、底层或者
退层平台的违法建设。

（五）填堵、棚盖河道及沿河的
违法建设。

（六）高速公路、高架桥下、城

乡接合部、公路铁路沿线、供电设
施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
单位等区域内的违法建设。

（七）城市出入口、重要场所周
边、主次干道两侧有碍市容景观的
违法建设。

（八）城区内加建、插建、接建
的违法建设以及私挖私建的地下
违法建设。

（九）侵占山体山林的违法建
设。

（十）违法违规户外广告。
（十一）逾期使用的临时建筑。
（十二）其他对规划实施造成

严重影响的违法建设。
如何报告？通告称，涉“公”单

位和个人应主动报告至当地街办。
凡存有违法建设的单位和个人，要
主动到建筑物所在辖区街办（镇）
领取违法建设登记申报表（或到济
南 市 城 管 执 法 局 网 站 ：
www.jnzf.gov.cn通知公告栏自行
下载），按要求如实填写，签字盖章
后于2月15日前主动报至建筑物辖
区街办（镇）。

违建具体情形填报为：1 .楼顶
加层；2 .封闭露台；3 .房屋插建；
4 .开挖地下室；5 .将房屋改建、
扩建；6 .建设车库、储藏室等建
筑物或其他设施；7 .侵占公共绿
地、道路、水系和其他公共空间建
设；8 .各类违法户外广告；9 .其他
违法建设行为。

市民如有相关疑问，可咨询济
南市依法整治违法违章建设办公
室，违法建设咨询电话：82071538、
82071539；违法广告咨询电话：
87935003。

涉涉““公公””单单位位个个人人1155日日前前上上报报违违建建
报告范围包括12类情形，不按时如实上报将被处理

一一期期228888处处违违建建全全部部拆拆完完
各区20日前上报第二期拆除台账

市中区城管执法局强拆国华东方美郡违建。(资料片)

本报记者 张阿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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